
B087

■ 2014年10月28日 星期二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王成、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

勇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2,561,042,141.87 2,368,481,983.15 8.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87,243,748.66 1,287,642,186.10 -0.03

每股净资产

1.9448 1.9454 -0.03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68,846.22 64,655,247.23 -87.67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281,264,081.55 291,193,703.89 -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7,833.04 11,035,797.71 -87.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23,826,344.88 11,029,683.50 -316.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0.11 0.73

减少

0.6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2 0.017 -88.24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2 0.017 -88.24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报告期公司资产构成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

）

说明

货币资金

255,440,495.24 836,810,265.01 -581,369,769.77 -69.47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购控股子公司所

支付股权转让款及保证金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69,903,422.14 12,337,286.42 57,566,135.72 466.60

主要系本报告期控股子公司龙能科

技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预付款项

53,384,218.55 6,532,879.33 46,851,339.22 717.16

主要系本报告期控股子公司宇量电

池预付生产设备采购款尚未开票结

算所致

其他应收款

545,799,282.46 63,198,310.03 482,600,972.43 763.63

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股权收购款

、

保证金以及控股子公司龙能科技

、

宇量电池和伟瓦科技纳入合并范围

所致

在建工程

19,058,931.98 9,825,055.72 9,233,876.26 93.98

主要系本报告期子公司支付工程款

以及控股子公司龙能科技纳入合并

范围所致

商誉

27,818,770.65 8,711,087.26 19,107,683.39 219.35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购控股子公司股

权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68,681,059.08 39,227,187.16 29,453,871.92 75.09

主要系本报告期子公司支付工程款

及探矿费用所致

3.1.2报告期公司负债构成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

）

说明

短期借款

180,000,000.00 180,000,000.00

主要系本报告期子公司取得贷款所致

应付票据

11,837,422.00 11,837,422.00

主要系本报告期控股子公司龙能科技

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应付利息

17,344,500.00 27,758,709.68 -10,414,209.68 -37.52

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债券利息所致

3.1.3报告期公司利润构成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额

增减比

例

（

%

）

说明

投资收益

13,088,421.73 13,088,421.73

主要系本报告期处置资产所致

营业外收入

12,744,424.48 1,171,695.30 11,602,729.18 990.25

主要系本报告期已出售的子公司大秦

黄金豁免本公司部分债务以及控股子

公司龙能科技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营业外支出

591,681.99 1,165,581.09 -573,899.10 -49.24

主要系本报告期非经营性损失减少所

致

净利润

-2,974,971.17 13,342,241.71 -16,317,212.88 -122.30

主要系本报告期部分矿产品价格降低

、

人工成本上升以及财务费用增加所致

3.1.4报告期公司现金流量构成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金额

增减比例

（

%

）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968,846.22 64,655,247.23 -56,686,401.01 -87.67

主要系本报告期新设立和收

购的子公司经营性支付增加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24,263,644.00 -195,252,385.79 -529,011,258.21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购控股子

公司所支付股权转让款及保

证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4,925,069.65 291,394,575.84 -156,469,506.19 -53.70

主要系本报告期子公司取得

贷款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及转型安排，公司拟以锂矿石为原材料基础，实现锂电池材料、锂

电池组装、新能源汽车开发、制造和销售一体化的产业布局，打造新能源汽车板块的完整产

业链，并启动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于2014年1月14日停牌。 停牌期间，相关各方积极推

进各项工作，并经各方充分协商，决定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调整为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即

拟向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在内的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以

完成标的资产的收购，同时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及时对相关进展公告进行了披露。

2014年4月1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361,800万元，扣除发行及相关费

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收购深圳市五洲龙汽车有限公司80%股权并增资、收购重庆恒

通客车有限公司59%股权、收购重庆市交通设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57.55%股权、收购重庆

恒通电动客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35%股权以及补充流动资金，并于2014年4月18日进行了

披露，公司股票即日复牌交易。

2014年9月2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了本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申请，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未能获得通过。

2、2014�年 7�月 1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

购成都伟瓦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并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2,775�万元收购

成都伟瓦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并向其增资，最终获得其 51%的股权。 截止本报告披露

日，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成。 同时，为支持其发展，公司根据目前的实际情

况，用自有资金向伟瓦公司提供了2,200万元借款，用于其补充流动资金，保障其技术研发

及生产经营发展。

3、报告期内，阳坝铜业在杜坝铜矿采矿许可证到期之前办理了延续手续，并收到甘肃

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采矿许可证》新证。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控股股东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公司2008年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中仍在履行的承诺如下：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关于保证上市公司

独立性的承诺函》、《关于托河-柯家河探矿权的承诺函》、《关于铁炉沟铜矿采矿权逾期未

办毕或最终无法办理的补偿承诺函》、《关于9,444.01万元或有债务的承诺函》、《关于承担

资产交割前阳坝铜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税务风险的承诺函》。

同时，实际控制人阙文彬先生作出了《关于避免或消除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关于减

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以及《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2、公司控股股东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

南京银茂铅锌矿有限责任公司80%股权中仍在履行的承诺如下：

《关于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本公司所增持的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承

诺函》、《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同时，实际控制人阙文彬先生作出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

交易的承诺函》。

3、鉴于公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未能获准，控股股东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及

实际控制人阙文彬先生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中所作出的承诺未能生效。

截止本报告期末，控股股东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阙文彬先生均严

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有色金属行业总体呈供大于求的格局，近期虽铅、锌、

铜、铝等有色金属价格触底反弹，但大幅攀升动力依然不足，有色金属价格依旧疲软。 为降

低单一主业对经济周期的依赖并发挥锂辉石资源优势，保证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公司调

整战略规划，启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相关资产，在稳固矿产资源产业的同时，

向新能源汽车转型，以锂矿石为原材料基础，实现锂电池材料、锂电池组装、新能源汽车开

发、制造和销售一体化的产业布局，打造新能源汽车板块的完整产业链。

但由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未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将使用

银行借款等多种方式自筹资金不断完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预计会产生大量的财务费用，

而公司为搭建该产业链收购的相关企业也将不能按原计划产生效益，因此，预计公司2014

年全年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

3.5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无影响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成

2014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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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西部资源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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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落实施行2014年财政部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

公允价值计量》等共八项会计准则具体准则，而对公司会计政策和相关会计科目核算进行

相应变更、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会计科目核算的调整不会对以前年度已披露的会计报表总资

产、净资产、净利润等产生任何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4年，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及颁布了《企业会计

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

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准则，并自2014年7月1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

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2014年10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财务报表中关于长期股权投资、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

合并财务报表、金融工具列报、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披露等的相

关业务及事项，自2014年7月1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

由于新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以前年度已披露的经营成果、现金流

量金额产生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颁布的相关制度的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的

变更，修订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

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或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具体准则进行

的合理变更和调整，是符合规定的，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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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7日以现场

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于2014年10月17日采取电话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

议通知。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及《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监事会认为：

1、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

度的各项规定；

2、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

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本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赞成票，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或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具体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

和调整，是符合规定的，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 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3票赞成票，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139

股票简称：西部资源 公告编号：临

2014-082

号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4年10月27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于2014年10月17日采取电

话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成先生主持，应到董事5人，实到董

事5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审议形成如下

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及《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议案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鉴于2014年财政部新颁布或修订了部分会计准则，并自2014年7月1日起施行，同意公

司按以上起始日开始执行变更后的企业会计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以前年度已披露的会计报表未产生影响。

议案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2014-084号《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28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陈继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竞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王建荣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30,896,740,713.41 27,399,309,819.99 27,399,309,819.99 1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5,834,260,039.69 4,098,465,480.74 4,180,961,010.82 42.35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18,171,580.86 -2,398,554,729.48 -2,398,554,729.48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26,902,598,423.61 27,777,586,212.47 27,777,586,212.47 -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23,489,929.87 336,221,155.81 337,997,677.97 -3.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66,988,029.47 281,253,863.17 283,030,385.33 -40.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

7.07 8.48 8.36

减少

1.41

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3869 0.4253 0.4276 -9.03

稀释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3869 0.4253 0.4276 -9.03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注1:2014年7月3日，公司公告控股股东变更工商注册信息，变更前公司控股股东名称

为浙江省物产集团公司，变更后公司控股股东名称为浙江省物产集团有限公司；截止本报

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登记托管名称仍

为浙江省物产集团公司。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19,646.53 30,641.90 -35.88%

主要系期末中大期货持有的债券投资减少

所致

应收利息

910.29 182.45

398.92%

主要系期末子公司中大期货协定存款确认

的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应收股利

550.00 150.00

266.67%

系期末浙江奥通确认了应收温州瓯通的分

红款

400

万所致

其他应收款

83,423.47 42,221.55

97.59%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中大地产垫付了平湖参

股公司的土地款

3.56

亿元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57,890.60 93,860.80 68.22%

主要系本期末子公司购买了银行短期理财

产品及预缴税金增加所致

。

长期应收款

80,883.03 44,247.52 82.80%

主要系本期中大元通租赁公司的融资租赁

规模扩大

，

应收的融资租赁款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3,556.35 13,561.26 -73.78%

主要系本期在建工程已完工结转固定资产

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4.05 18.78 -78.43%

主要系期末持有的期货合约浮亏变动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7,942.82 18,701.30 -57.53%

主要系上期末计提的奖金已在本期完成发

放所致

应交税费

45,909.51 81,302.38 -43.53%

主要系本期已将上期末的应交税费缴纳入

库所致

应付股利

296.92 522.84 -43.21%

主要系本期部分子公司已将上期末未支付

的股东红利进行发放所致

其他应付款

150,923.80 86,285.53 74.91%

主要系本期末向物产集团的临时拆借款增

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185,313.80 97,920.00 89.25%

主要系本期末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

所致

长期应付款

565.11 5,537.41 -89.79%

主要系本期末向物产集团拆借的中票

5000

万元已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2,844.03 1,294.39 119.72%

主要系期末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变动增加

，

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

。

资本公积

236,000.22 107,413.07 119.71%

主要系本期公司非公开发行收到的股本溢

价所致

。

利润表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

营业税金及附加

17,298.22 38,851.79 -55.48%

主要系本期地产业务结算收入下降

,

其应交

纳的营业税及土地增值税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7,063.64 4,185.28 68.77%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与商誉减

值准备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655.49 173.97 276.79%

主要系期末子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浮盈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20,763.90 7,209.49 188.01%

主要系本期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的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661号《关于核准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于 2014�年 7�月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05,479,452�股，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格7.30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 1,499,999,999.6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34,384,379.45元，募集资金净

额为 1,465,615,620.15元。

2014�年 8�月 6�日，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物产集团持有本公司股票

为304,997,543�股， 占公司总股本 30.62%， 其中， 持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36,095,891�

股。物产集团控股子公司浙江物产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票为 5,000,000�股，均

为有限售条件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0.50%。上述限售股限售期为三十六个月。详见 2014�年

8月 8�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

2014�年 8�月 23�日，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浙江中大元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下属

全资子公司浙江中大元通汽车云服务有限公司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平海支行、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及保荐机构一创摩根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公司已将募集资金存储于在上述银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账户内。

2014年8月23日，公司召开七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71,519.99�万元置换前期已预先

投入的自筹资金。

2014年9月22日，公司召开七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对最高额度不超过4

亿元（含

4亿元）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

的投资产品。 其中，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实施主体浙江中大元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对最高

额度不超过3亿元（含3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浙江中大元通汽车云服务有

限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1亿元（含1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并在额度范围

内授权公司总裁办理相关事项。

2014年9月29日，公司发布“物产中大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进展公告”（2014-062），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实施主体中大元通融资租赁与北京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平海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中大元通云服务与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分别签订了相关理财协议， 详见2014�年9月 30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2、本公司接控股股东浙江省物产集团有限公司通知， 正在筹划与公司相关的重大事

项，因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4年10�月13日起停牌。 2014

年10月17日，公司发布《物产中大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2014-064），公司收到物产集

团转来的浙江省国资委《关于同意省物产集团公司启动集团整体上市工作的复函》（浙国

资发函[2014]49�号），浙江省国资委同意物产集团启动整体上市工作，要求物产集团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要求，抓紧研究制订深化改革整体上市方案，并按照有关规定程序上报浙江

省国资委和浙江省政府审核批准。 因物产集团整体上市的方案尚在筹划中，为防止公司

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4�年 10�月 20�日开

市起继续停牌。 2014年10月27日，公司发布《物产中大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2014-065），物产集团正在抓紧研究制定深化改革整体上市方案，并就有关事项向相关部

门进一步咨询论证。 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防止由此而引起的本公司股价异常

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经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4年10月27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股票仍未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否有履

行期限

是否及时

严格履行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下一

步计划

与重大资

产重组相

关的承诺

解决关联

交易

物产集团

物产集团承诺

，

将尽可能减少并规范

与中大股份之间的关联交易

；

对于关

联交易事项

，

将严格履行法定程序

，

依法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

保证不通过

关联交易损害中大股份及其他股东

的合法权益

；

对于物产元通与物产集

团及其下属相关公司的资金互保事

项

，

将在本次资产注入后按上市公司

及物产集团的有关要求及程序进行

规范

。

2007

年

12

月

28

日

否 是

其他 物产集团

物产集团承诺

，

在实际经营运作过程

中

，

将继续保持规范运作

，

确保与中

大股份在人员

、

财务

、

机构

、

资产和业

务等方面完全分开

。

2007

年

12

月

28

日

否 是

解决同业

竞争

物产集团

2007

年

12

月

28

日

，

物产集团出具了

《

避

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

就本次交易前

与中大股份存在同业竞争的房地产

业务

、

纺织品贸易业务

、

期货业务

，

以

及本次交易后新增同业竞争的汽车

销售业务

、

钢材贸易业务

、

油品销售

业务

、

进出口业务等方面进行了承

诺

，

并就与中大股份避免同业竞争出

具了持续性承诺

。 （

该

《

避免同业竞

争承诺函

》

作为

《

发行股份收购资产

协议

》

的附件

，

已经公司

2008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2007

年

12

月

28

日

否 是

解决同业

竞争

物产集团

2008

年

6

月

12

日

，

物产集团出具了

《

关

于避免同业竞争的补充承诺函

》，

对

落实避免同业竞争解决措施的机制

、

因同业竞争导致中大股份遭受可能

经济损失的利益补偿

（

赔偿

）

等相关

事项进行了补充承诺

。

2008

年

6

月

12

日

否 是

解决土地

等产权瑕

疵

物产集团

针对物产元通及下属企业在物业拥

有和使用方面存在物业权属证明不

完备

、

物业租赁手续不完备等若干不

规范情形

，

物产集团承诺将与有关部

门沟通

，

尽力促使物产元通及相关企

业可有效拥有或使用相关物业

。

若

因该等物业不规范情形显著影响各

相关企业拥有和使用该等物业以从

事正常业务经营

，

物产集团将视情况

尽力减轻和消除不利影响

，

并对各相

关企业因此产生的合理预见以外的

支出或损失予以补偿

。

2007

年

12

月

28

日

否 是

解决土地

等产权瑕

疵

物产集团

物产集团出具

《

关于瑕疵物业资产的

补充承诺函

》，

承诺若因该等物业不

规范情形导致相关企业产生显著的

额外支出或损失

，

物产集团将视情况

积极采取相关措施

，

补偿各相关企业

因此产生的合理预见以外的支出

。

目前

，

物产元通及相关企业未因该等

物业之使用而受到处罚或发生额外

损失

。

2008

年

6

月

12

日

否 是

置入资产

价值

物产集团

关于物产元通下属子公司浙江元通

机电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机电

发展

”）

资产剥离的承诺

。

物产集团

承诺

，

截至发行股票收购资产交易交

割日

，

机电发展运营正常

，

不存在除

日常经营外的重大负债及或有负债

；

若机电发展因未披露或发现的负债

，

导致本公司产生额外支出或损失

，

物

产集团将在确认相关损失后的

30

个

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本公司进行

补偿

。

该优化方案已经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2010

年

8

月

14

日

否 是

保证及补

偿

置入资产

价值

物产集团

关于在交割日前物产元通未被披露

或发现但起因于交割日之前的索赔

、

负债

、

或有负债

、

责任的承诺

。

物产

集团承诺

，

将严格履行其于前次非公

开发行中签署的协议及作出的有关

承诺

，

对一切在交割日物产元通未被

披露或发现但起因于交割日之前的

索赔

、

负债

、

或有负债

、

责任

，

物产集

团保证使本公司免除一切责任或做

出赔偿

。

2009

年

6

月

10

日

否 是

保证及补

偿

与再融资

相关的承

诺

股份限售 物产集团

2014

年

8

月

6

日

，

公司

2014

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

在本次非公

开发行中

，

物产集团承诺本次认购的

36,095,891

股股票自登记至物产集团

账户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

转让

。

2014

年

8

月

6

日

是 是

其他 物产集团

2013

年

9

月

22

日

，

物产集团

、

物产金属

及物产中大签署了

《

股份认购协议

》，

物产集团同意认购比例不低于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的

10%

，

物产金

属同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

不少于

500

万股

，

且物产集团和物产

金属合计认购比例不低于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份总数的

20%

，

并使本次发

行完成后物产集团所控制的物产中

大股份比例不低于

30%

。

认购价格不

低于物产中大董事会所确定的本次

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物产中大股票均价的

90%

，

即

6.32

元

/

股

。

物产集团和物产金属不参与

市场询价过程

，

但承诺接受市场询价

结果

，

与其他投资者以相同价格认

购

。

2013

年

9

月

22

日

是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3.5.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

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

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60,000,000.00 60,000,000.00

德清凯通公路经

营有限公司

-4,670,230.00 4,670,230.00

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 -9,715,398.56 9,715,398.56

浙江物通股份有

限公司

-3,500,000.00 3,500,000.00

杭州市工商信托

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

-3,200,000.00 3,200,000.00

国泰君安投资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3,049,597.44 3,049,597.44

浙江电子口岸有

限责任公司

-2,000,000.00 2,000,000.00

期货交易所会员

资格投资

-1,400,000.00 1,400,000.00

浙江申元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0,000.00 1,000,000.00

铜陵市精隆电工

材料有限责任公

司

-16,800,000.00 16,800,000.00

南通爱慕希机械

有限公司

-24,948,000.00 24,948,000.00

浙江海悦自动化

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46,750,000.00 46,750,000.00

大地期货有限公

司

-78,722,000.00 78,722,000.00

绍兴市天吉佳空

调维修保养服务

有限公司

-3,000.00 3,000.00

绍兴元田汽车有

限公司

-3,227,356.61 3,227,356.61

台州物产元通工

贸有限公司

-10,049,607.66 10,049,607.66

厦门祥通汽车有

限公司

-1,360,640.20 1,360,640.20

福州闽鑫福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

-17,869.58 17,869.58

江山金领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1,173,122.35 1,173,122.35

龙游金领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1,011,357.68 1,011,357.68

温州英菲尼迪汽

车有限公司

-16,306,487.84 16,306,487.84

金华日通瑞达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697,625.67 697,625.67

嘉兴元之捷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4,877,675.90 4,877,675.90

广西元之捷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6,729,157.25 6,729,157.25

合计

- -301,209,126.74 301,209,126.74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14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

权投资》准则，对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

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按《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资产

的确认和计量》处理，该类权益性投资应重新确认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并按照成本法

进行计量。 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 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本公司2013年度合并财

务报表总资产、负债总额、股东权益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3.5.2准则其他变动的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变更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准则第三十六条“母公司向子公司出售

资产所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应当全额抵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子公

司向母公司出售资产所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应当按照母公司对该子公司的分配比

例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和“少数股东损益”之间分配抵销。 子公司之间出售

资产所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应当按照母公司对出售方子公司的分配比例在“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和“少数股东损益” 之间分配抵销。 ” 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采

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单位：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会计政策变更前余额 会计政策变更调整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余额

未分配利润

2,066,244,488.54 －82,495,530.08 1,983,748,958.46

少数股东权益

1,520,925,485.80 82,495,530.08 1,603,421,015.88

2013

年

1-9

月 会计政策变更前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调整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337,997,677.97 -1,776,522.16 336,221,155.81

少数股东损益

145,785,121.71 1,776,522.16 147,561,643.87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2013年末“未分配利润”和“少数股东权益”两个报表项目余

额及2013年1-9月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和“少数股东损益”两个报表项目金

额产生影响，对本公司2013年度及2014年三季度合并财务报表的总资产、负债总额、股东权

益及的净利润不产生影响。

股票代码：

600704

股票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

2014-066

物产中大七届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物产中大” ）七届五次董事

会会议通知于2014年10月17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4年10月27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见当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国家财政部于2014�年1月26日起对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修订，相继修订和颁布了《企业

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

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七项具体会计准则。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新会计准则自2014年

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实施，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会计准则相关变更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等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详见当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物产中大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

特此公告。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7日

股票代码：

600704

股票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

2014-067

物产中大七届五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物产中大” ）七届五次监事

会会议通知于2014年10月17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4年10月27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监事5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5�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见当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国家财政部于2014�年1月26日起对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修订，相继修订和颁布了《企业

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

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七项具体会计准则。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新会计准则自2014年

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实施，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会计准则相关变更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等事项。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或新颁布的会计准则进行的合

理变更和调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变更及追溯调整有关项目和

金额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相

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详见当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物产中大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

特此公告。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10月27日

股票代码：

600704

股票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

2014-068

物产中大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按照财政部2014年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司

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调减期初长期股权投资301,209,126.74元，调增期初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301,209,126.74元；调减期初未分配利润82,495,530.08元，调增期初少数股东权

益82,495,530.08元。除上述调整外，对本公司2013年度及本年度第三季度报告合并财务报

表总资产、负债总额、股东权益及净利润不产生影响。

一、概述

国家财政部于2014�年1月26日起对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修订，相继修订和颁布了《企业

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

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七项具体会计准则。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新会计准则自2014年

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实施，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

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2014年10月27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变更的相关情况

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14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

权投资》准则，对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

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按《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资产

的确认和计量》处理，该类权益性投资应重新确认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并按照成本法

进行计量。 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单位：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会计政策变更前的余额 会计政策变更调整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的余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79,800,123.03 301,209,126.74 481,009,249.77

长期股权投资

553,338,205.62 -301,209,126.74 252,129,078.88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和“长期股权投资” 两个报表项目金额

产生影响，对本公司2013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总资产、负债总额、股东权益及净利润不产生任

何影响。

2、《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变更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准则第三十六条“母公司向子公司出售

资产所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应当全额抵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子公

司向母公司出售资产所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应当按照母公司对该子公司的分配比

例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和“少数股东损益”之间分配抵销。 子公司之间出售

资产所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应当按照母公司对出售方子公司的分配比例在“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和“少数股东损益” 之间分配抵销。 ” 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采

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单位：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会计政策变更前的余额 会计政策变更调整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的余额

未分配利润

2,066,244,488.54 －82,495,530.08 1,983,748,958.46

少数股东权益

1,520,925,485.80 82,495,530.08 1,603,421,015.88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未分配利润” 和“少数股东权益” 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

响，对本公司2013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总资产、负债总额、股东权益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

响。

3、《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

《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企业

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变更的相关情况

上述五项会计准则的变更对本公司2013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总资产、负债总额、股东权

益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结论性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修订后

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

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对公司会计准则下的资产、负债、损益、现金流量等均不产生重

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监事会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资料，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或新颁布的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变更及追溯调整有关项目和金额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

情况。 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二）公司七届五次董事会决议

（三）公司七届五次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7日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